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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股份共计 666,000股，涉及人数 13人，占回

购前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股数的 0.0535%。 

2、本次股权激励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2.95元/股，

并于 2017年 6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6 日分别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何文祥、毛裕国、吴镝、

颜琼已就该《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发表独立董事意见；上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上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修订，并审议通过了《深圳市

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四名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3、《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

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2013年 7月 3日，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修订稿）》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

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公司于 2013年 11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议案》，公司以 4.60 元/股的

价格授予13位预留激励对象共计 111.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名单及数量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数量（股） 

1 韩玖峰 董事/总经理 150000 

2 唐世华 副总经理 300000 

3 徐玉竹 董事/人力行政总经理 100000 

4 曾丽杰 分公司经理 100000 

5 花红 分公司经理 60000 

6 宋志国 分公司行政 50000 

7 陈茂荣 项目经理 50000 

8 陈东 项目经理 50000 

9 何颂枢 项目经理 50000 

10 刘启茂 项目经理 50000 

11 刘志华 项目经理 50000 

12 李秋峰 项目经理 50000 

13 唐斌 分公司副经理 50000 

  合计   1110000 

 5、公司于 2015年 4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案》，

同意 13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以解锁。解锁数量 333,0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4%,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2015 年 5 月 12 日。此次解锁

后，韩玖峰等 13人所持有的第二期股权激励预留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票数量（股） 

1 韩玖峰 董事/总经理 105000 

2 唐世华 副总经理 210000 

3 徐玉竹 董事/人力行政总经理 70000 

4 曾丽杰 分公司经理 70000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票数量（股） 

5 花红 分公司经理 42000 

6 宋志国 分公司行政 35000 

7 陈茂荣 项目经理 35000 

8 陈东 项目经理 35000 

9 何颂枢 项目经理 35000 

10 刘启茂 项目经理 35000 

11 刘志华 项目经理 35000 

12 李秋峰 项目经理 35000 

13 唐斌 分公司副经理 35000 

  合计   777000 

6、公司于 2015年 6月 25 日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15 年 4 月 24 日总股本 801，233，932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 股。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8 月 2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年 8月 24日。公司已于 2015年 8月 24日实施完毕上述

权益分派方案，分派完成后，韩玖峰等 13 人所持有的第二期股权激励预留限制

性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票数量（股） 

1 韩玖峰 董事/总经理 131250 

2 唐世华 副总经理 262500 

3 徐玉竹 董事/人力行政总经理 87500 

4 曾丽杰 分公司经理 87500 

5 花红 分公司经理 52500 

6 宋志国 分公司行政 43750 

7 陈茂荣 项目经理 43750 

8 陈东 项目经理 43750 

9 何颂枢 项目经理 43750 

10 刘启茂 项目经理 43750 

11 刘志华 项目经理 43750 

12 李秋峰 项目经理 43750 

13 唐斌 分公司副经理 43750 

  合计   971250 

 

7、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锁的议

案》，同意 13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可以解锁。解锁数量 416,25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4%,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2016 年 5 月 10 日。此次

解锁后，韩玖峰等 13人所持有的第二期股权激励预留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票数量（股） 

1 韩玖峰 董事/总经理 75000 

2 唐世华 副总经理 150000 

3 徐玉竹 董事/人力行政总经理 50000 

4 曾丽杰 分公司经理 50000 

5 花红 分公司经理 30000 

6 宋志国 分公司行政 25000 

7 陈茂荣 项目经理 25000 

8 陈东 项目经理 25000 

9 何颂枢 项目经理 25000 

10 刘启茂 项目经理 25000 

11 刘志华 项目经理 25000 

12 李秋峰 项目经理 25000 

13 唐斌 分公司副经理 25000 

  合计   555000 

8、公司于 2016年 5月 23 日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临时提案》，以 2016年 4月 28日总股本 1,001,542,415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8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6 月 1 日。公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1 日实施

完毕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分派完成后，韩玖峰等 13 人所持有的第二期股权激励

预留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票数量（股） 

1 韩玖峰 董事/总经理 90000 

2 唐世华 副总经理 180000 

3 徐玉竹 董事/人力行政总经理 60000 

4 曾丽杰 分公司经理 60000 

5 花红 分公司经理 36000 

6 宋志国 分公司行政 30000 



序号 姓名 职务 股票数量（股） 

7 陈茂荣 项目经理 30000 

8 陈东 项目经理 30000 

9 何颂枢 项目经理 30000 

10 刘启茂 项目经理 30000 

11 刘志华 项目经理 30000 

12 李秋峰 项目经理 30000 

13 唐斌 分公司副经理 30000 

  合计   666000 

9、2017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的有关规定，回购并注销未达第二期股权激

励预留股权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666,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0.06%，回购价格为 2.95 元/股。本次回购注销人员名单及回购注销的股数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回购注销股票数量（股） 

1 韩玖峰 董事/总经理 90000 

2 唐世华 副总经理 180000 

3 徐玉竹 董事/人力行政总经理 60000 

4 曾丽杰 分公司经理 60000 

5 花红 分公司经理 36000 

6 宋志国 分公司行政 30000 

7 陈茂荣 项目经理 30000 

8 陈东 项目经理 30000 

9 何颂枢 项目经理 30000 

10 刘启茂 项目经理 30000 

11 刘志华 项目经理 30000 

12 李秋峰 项目经理 30000 

13 唐斌 分公司副经理 30000 

  合计   666000 

详见公司于 2017年 4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

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8）。 

10、2017 年 4月 28 日，公司公告了《减资公告》，自公告日起 45 天内公



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11、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17年6月30日办理完成。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并注销未达到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回购程序合法合规。此次回购与注

销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因此，同意公司回

购并注销该部分已授出的预留限制性股票。 

上述独立意见详见 2017 年 4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深圳市洪涛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的

核查意见 

公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预留

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同意公司按照《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相关程序回购注销上述股票。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66,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535%，涉及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3名，回购价格为2.95

元/股。 

上述核查意见详见 2017年 4月 28日公告的《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24）。 

四、国浩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洪涛股份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的合法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的调整及确定等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及《激励计

划》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

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外，洪涛股份已履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现



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上述法律意见详见 2017 年 4月 28日巨潮资讯网公告的《国浩律师（深圳）

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预留限制性股票未达到

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本次回购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

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31,293,876 26.62 -666,000 330,627,876 26.58 

股权激励限售股 43,318,000 3.48 -666,000 42,652,000 3.43 

高管股份 287,975,876 23.14 
 

287,975,876 23.1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13,210,118 73.38 
 

913,210,118 73.42 

其中未托管股数 
     

三、股份总数 1,244,503,994 100 -666,000 1,243,837,994 100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影响  

根据《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有关规定：“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

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

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

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来制订。”  

因本次股权激励的限制性股份回购数量较少，本着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

原则，公司可转债（债券代码：128013；债券简称：洪涛转债）转股价格不作调

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6月 30日 




